律师事务所（分所）设立证明告知承诺书

一、政府部门告知

（一）证明的名称

住所证明和资产证明

（二）证明的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申请设立律师事务所，应当提交下列材料：（四）住所证明；（五）资产证明。

《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42号）第十九条第一款：申请设立律师事务所，应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交下列材料：（四）住所证明；（五）资产证明。

    （三）准予办理的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四条：律师事务所是律师的执业机构。设立律师事务所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自己的名称、住所和章程；（四）有符合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规定数额的资产。第十九条：成立三年以上并具有二十名以上执业律师的合伙律师事务所，可以设立分所。设立分所，须经拟设立分所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审核。申请设立分所的，依照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的程序办理。合伙律师事务所对其分所的债务承担责任。

《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42号）第九条：设立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除应当符合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四）有人民币三十万元以上的资产。第十条：设立特殊的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除应当符合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四）有人民币一千万元以上的资产。第十一条：设立个人律师事务所，除应当符合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二）有人民币十万元以上的资产。第十三条：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可以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律师业发展需要，适当调整本办法规定的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特殊的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和个人律师事务所的设立资产数额，报司法部批准后实施。第三十三条：成立三年以上并具有二十名以上执业律师的合伙律师事务所，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可以在本所所在地的市、县以外的地方设立分所。设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的合伙律师事务所也可以在本所所在城区以外的区、县设立分所。律师事务所及其分所受到停业整顿处罚期限未满的，该所不得申请设立分所；律师事务所的分所受到吊销执业许可证处罚的，该所自分所受到处罚之日起二年内不得申请设立分所。第三十四条：分所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二）有自己的住所；（四）有人民币三十万元以上的资产。

《北京市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京司发〔2021〕18号）第十条：设立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四）有人民币三十万元以上的资产。第十一条：设立特殊的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四）有人民币一千万元以上的资产。第十二条：设立个人律师事务所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二）有人民币五十万元以上的资产。第二十二条：律师事务所住所应当满足日常办公需求。使用住宅作为律师事务所住所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住宅所在建筑物内的其他业主，应当认定为有利害关系的业主。第五十一条：分所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二)有自己的住所； (四)有人民币三十万元以上的资产；第五十二条：律师事务所申请设立分所,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四)分所住所证明或者承诺书；(五)分所资产证明或者承诺书；

（四）违诺失信惩戒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九条：律师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停止执业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处罚，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向司法行政部门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有其他弄虚作假行为的。第五十条：律师事务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视其情节给予警告、停业整顿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的处罚，可以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特别严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七）向司法行政部门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有其他弄虚作假行为的。

《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42号）第二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作出准予设立律师事务所决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撤销原准予设立的决定，收回并注销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一）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准予设立决定的。

（五）政府部门职责

市、区司法局将加强对证明告知承诺事项的核查核验工作，通过与住建委、银行、人才存档机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等部门联系沟通，采取抽查、现场调查、函询或者网络核验等多种方式核查核验，并综合运用行政执法检查、年度检查考核等方式加强监督管理。

对在核查核验或者日常监管中发现不实承诺、提交虚假材料的，视情形依法终止办理、责令限期整改、撤销行政许可或者予以行政处罚，并将申请人违诺失信行为信息纳入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六）申诉渠道

申请人对因不实承诺、提交虚假材料，被依法终止办理、责令限期整改、撤销行政许可或者予以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二、申请人承诺

申请人现自愿作出下列承诺：

（一）所填写的基本信息、提交的所需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完整；

（二）已知晓政府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

（三）已具备律师事务所分所设立有关住所和资产的条件。拟设立的        （分所全称）住所性质为    （产权或者租赁二选一），用途为      （商业、商住两用、住宅三选一。使用住宅的，已持有利害关系业主一致同意的相关材料），住所地址：                           ；律师事务所分所设立资产为人民币    万元，由总所出资。【按律师事务所设立实际情况填写、修改上述模板】。 

（四）愿意承担未履行承诺、虚假承诺的法律责任。

（五）所作承诺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申请人亲笔签名：

律师事务所总所全称及印章
                                年  月  日

